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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經費來源

教育部「高教深耕」計畫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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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教學兼任助理(TA)聘用相關資訊

1.TA每月工作時數：23小時

2.TA時薪：依112年勞基法規範之最低基本時薪
$176元支給

3.TA聘期：111學年度第2學期可聘用2個月

4.TA申請期程：自通知日起至112年03/15(星期三)

5.TA聘用期間：2個月(112/04/06-112/05/31)/實際
聘僱起始日以系統聘用申請完成加保日為主。

接下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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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教學兼任助理(TA)聘用相關資訊

備註：

1.建議受配教師及早提出聘用申請並檢附相關聘用資料
以利後續聘用流程之順利且及時。

2.申請期程屆滿後，若各單位申請名額不足額，可於經
費預算內依相關單位需求協調配發適當TA名額以協助
教師教學與與輔導學生學習，藉以提升教學成效。

3.課程TA工作項目應包含協助各院系輔導學生依其教育
目標填答UCAN職能診斷及教學能量回饋問卷，必要時
可請教務處課務組針對此項目提供相關協助。

承上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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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獲配教學兼任助理(TA)之教師
聘用應檢附資料

1. 18週課程大綱(含TA每週協助工作任務/項目)

2.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學方式調查表(112年改版)

3. 授課班級學習成效-後測問券/TA聘期結束後(學期末)
進行

*教師於申請階段僅須檢附1.及2.兩項資料以作為TA申請之檢核資料，且教學方式務必包含「創新教學」等相關屬性

*為響應環保及提升相關作業便利性及效率，建議教師有關後測問卷直接以提供授課班級學生google表單連結或掃描

Qrcode方式進行填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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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獲聘之教學兼任助理(TA)學生
應檢附資料

1.教學兼任助理聘僱申請表

2.學習與勞動型態同意書(需經TA本人及聘任教師簽名)

3.於聘僱系統申請流程至學生關卡時，依系統指示規範
上傳相關資料(如學生證、存摺影本及健康聲明書等)

4.出勤簽到退表(薪資核撥依據)-須於聘用開始日後每月3
日前繳交，以利薪資核銷發放作業

5.依相關單位要求繳交工作佐證資料表

6.教學兼任助理工作報告/聘期結束後(學期結束前)繳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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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 111學年度第2學期TA員額分配表

接下頁

※各教學單位課程TA分配比率係依111學年度(各系/院專任(案)教師人數/全校專任(案)教師總人數)*130名一般創新課程T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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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 111學年度第2學期TA員額分配表
承上頁

※各教學單位課程TA分配比率係依111學年度(各系/院專任(案)教師人數/全校專任(案)教師總人數)*130名
T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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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其他說明事項
1. 建議申請TA之教學課程創新教
學方式與方向可朝以下四大主軸
進行，相關內容請詳創新教學調
查表單(112改版)之說明及定義：

(1)創新教學

(2)創新創業

(3)程式設計

(4)STEM
備註說明：請使用教學資源中心網頁之最新版本填寫且若勾選創新教
學之教師，煩請務必勾選下列適用之細項(可複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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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TA 聘僱事宜連絡人員

教學資源中心

林孝輯

分機：51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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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. 申請表格、附件連結路徑

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網頁教務處教學資
源中心教學兼任助理(TA)專區TA 申請
個階段繳交表單

連結網址如下：
TA申請各階段繳交表單 (nutc.edu.t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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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aca.nutc.edu.tw/p/406-1015-82836,r1539.php?Lang=zh-tw

